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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依據「刑法」第 12章保安處分第 87條，監護處分係指犯罪行為

人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或欠缺辨識行為

能力，符合「刑法」第 19條而不罰或減輕其刑者，藉由司法強制力命

其至相當處所接受治療或處遇，以達社會隔離及預防再次危害社會公

共安全之效果；此與精神疾病預防與治療、精神病人權益保障等醫療

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之目的並不相同。本部謹就有關監護處分之精

神醫療執行現況，提出說明。 

貳、討論題綱回應說明 

一、現行「刑法」第 87條第 3項規定，監護期間以 5年為限，然而，

個案中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之監護各有所異，是否應避免

期間限制？ 

（一）依 94年 1月 7日修正通過「刑法」第 87條之立法理由，保安

處分之目標，在消滅犯罪行為人之危險性，藉以確保公共安全。

爰受處分人於執行中精神已回復常態，或雖未完全回復常態，

但已不足危害公共安全，自得免其處分之繼續執行。 

（二）經檢視監護處分執行現況，受處分人並無依其精神病情變更執

行處所之彈性，且執行結束後入監及回歸社區銜接欠佳，致難

以落實監護處分之執行目的及延續監護處分之執行成效。爰此，

若能依監護處分執行需要，提供多元處遇方式、增加執行處所

之彈性、提升精神疾病犯罪者在監精神醫療照護品質、強化監

護處分執行結束後之社區銜接，應可減少受處分人反覆再犯情

形。至於是否應修正監護處分執行期間限制，建議宜回歸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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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個案精神狀態是否已不足危害公共安全，為免除監護

處分繼續執行之依據。 

二、司法精神醫院設置之必要性、後續修法及配套措施之設立？ 

（一）為瞭解監護處分執行現況，經至 6家執行醫療機構實地訪查，

針對現行監護處分執行困境與建議之精進措施如下： 

１．無變更執行處所之彈性：精神病人之醫療照護隨其病情程

度，應從住院治療漸進式安排社區復健，以強化其社區適

應。惟現行監護處分受處分人難依精神病情程度，申請變

更治療計畫或轉換執行處所。建議修法增加監護處分執行

處所類別及變更執行處所之彈性，並於檢察機關成立評估

小組，定期鑑定、評估受處分人精神狀態及再犯風險，以

完備監護處分制度及協助受處分人漸進式復歸社區。 

２．執行處分處所缺乏戒護人力：監護處分受處分人部分具有

反社會人格特質，發生突發性衝突暴力時，監護處分執行

醫療機構因未配置戒護人力及戒護設施，致衝擊住院病人

及醫事人員人身安全。另受處分人因其他生理疾病需外醫

時，亦多由醫院保全或駐警陪同，影響醫院人力調派。建

議由法務部於執行監護處分之醫療機構派駐戒護人力。 

３．未補助健保浮動點值差額及外醫、非健保支付項目費用：

受健保浮動點值影響，監護處分執行醫療機構實際申報及

健保給付款項間之差額，均未獲地檢署核補；依現行健保

支付標準，難以支付受處分人再犯預防所需之行為治療處

置；另多數受處分人因經濟問題，無法負擔衣物及衛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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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品、非精神科疾病用藥及生理疾病外醫之交通費、

看護費；又前開費用倘需由醫院自籌，亦影響醫院收治受

處分人之意願。建議明定執行監護處分各項費用之支付項

目及支付標準，並應足額編列經費額度。 

４．監護處分執行結束後入監及回歸社區銜接欠佳：刑前或刑

後監護處分受處分人，醫療機構與矯正機關無法有效銜接

醫療照護或矯正處置紀錄，致其疾病治療與行為矯正無法

延續；另監護處分執行結束後，若無妥善之資源連結或社

區監督機制，恐有病情復發及再犯之風險。建議宜建立社

區轉銜機制，於監護處分執行結束或出監前，由地檢署、

矯正機關（具刑期者）邀集縣市防治網絡單位，召開社區

銜接會議，以延續監護處分執行成效。 

（二）依據本部召開之專家及醫療機構諮詢會議結論，監護處分之適

用對象，依「刑法」第 19條雖為罹患精神疾病者，惟仍應按其

暴力風險程度採分級、分流處遇。經評估未具高暴力風險、非

反社會人格傾向之精神疾病受處分人，可收治於一般精神醫療

機構；具高暴力風險、反社會人格傾向之精神疾病受處分人，

則應收治於具司法強制力介入及高度戒護之司法精神醫院。考

量司法精神醫院應兼具精神醫療及矯正教化功能，其設置涉及

處所地點、安全管理措施及戒護人力配置，本部與法務部刻正

積極辦理醫院勘察選址及研商規劃，並研議同步補助設置司法

精神病房，待具體方案經行政院同意後，將儘速辦理建置作業。 

三、法律對犯罪行為時的精神障礙是否應有更清楚的分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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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第 3條所定「精神疾病」，其範圍包括精神病、

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

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犯罪嫌疑人、受監護處分人及受刑

人符合前開疾病診斷者，均有予以精神醫療照護之需要。至於法

律對於犯罪行為時之精神障礙，是否應有更清楚之分級標準，應

考量立法目的，並搭配相關配套措施；惟因非屬精神醫療專業，

實難提供相關建議，原則尊重法律主管機關意見。 

參、結語 

犯罪嫌疑人、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其罹患精神疾病者，均有

必要提供妥適之精神照護；但對於具反社會人格特質者，僅以單純精

神醫療處置，其再犯預防之成效恐不彰。各國對於未具可治療性且高

暴力風險傾向之受監護處分人，多採具高度安全戒護之長期監禁方式

處遇，以降低對社會之危害性。綜上，我國監護處分制度，除仰賴精

神醫療，尚需完善相關法制規範及配套措施，並佐以司法強制性，始

能發揮監護處分制度之最大效果。 


